
 
 
 
 
 

 

土地增值税的相关法律问题 

 

一、 土地增值税概括 

1、 计算公式 

增值税额=增值额x适用税率 

增值额=房地产转让收入（货币收入、实物收入和其他收入）-扣除项目 

适用税率： 

(1) 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５０％的部分，税率为３０％。 

(2)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５０％、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１００％的部分，税率
为４０％。 

(3)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１００％、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２００％的部分，税
率为５０％。 

(4)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２００％的部分，税率为６０％。 

2、 扣除项目 

(1) 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包括开发商取得土地使用权是缴纳的契税）； 

(2) 开发土地的成本、费用； 

(3) 新建房及配套设施的成本、费用，或者旧房及建筑物的评估价格； 

(4) 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5) 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 

3、 旧房的标准 

根据1995年12月4日上海市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
问题规定的通知》及本市具体补充规定，上海市旧房的标准如下： 

新建商品房未投入使用，三年以内也未出售的，可以按新建房的实际成本费用
扣除，计征土地增值税；如超过三年出售的，均按旧房重新评估价格扣除，计征
土地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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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房投入使用在一年以上或达到磨损程度3%左右的均属旧房，在转让时均按评
估价格扣除，计征土地增值税。 

4、 2006年3月2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二条
，“纳税人转让旧房及建筑物，凡不能取得评估价格，但能提供购房发票的，经当
地税务部门确认，《条例》第六条第（一）、（三）项规定的扣除项目的金额，
可按发票所载金额并从购买年度起至转让年度止每年加计5%计算。对纳税人购房
时缴纳的契税，凡能提供契税完税凭证的，准予作为“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予以扣除，但不作为加计5%的基数。 

对于转让旧房及建筑物，既没有评估价格，又不能提供购房发票的，地方税务机
关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第3
5条的规定，实行核定征收。” 

二、 开发商的土地增值税 

1、 开发普通住宅的增值税优惠： 

《条例》第8条：纳税人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２０
％的，免征土地增值税。 

2、 《细则》第15条对于开发商纳税时间的规定：不实行审批制，而实行备案制，即
纳税人选择定期申报方式的，应向纳税所在地的地方税务机关备案。定期申报方
式确定后，一年之内不得变更。 

3、 土地增值税预征和清算制度： 

（1） 《条例》第16条，预售商品房可以预征，待全部竣工后，多退少补； 

（2） 国税发[2010]53号要求：各地须对目前的预征率进行调整，除保障性住房外
，东部地区省份预征率不得低于2%，中部和东北地区省份不得低于1.5%，
西部地区省份不得低于1%，各地要根据不同类型房地产确定适当的预征率(
地区的划分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执行) 

（3） 上海市沪府发〔2010〕34号规定：按不同的销售价格确定土地增值税预征率
，住房开发项目销售均价低于项目所在区域（区域按外环内、外环外划分
）上一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价格的，预征率为2%；高于但不超过1倍的，
预征率为3.5%；超过1倍的，预征率为5%。 

（4） 2006年财税[2006]21号规定，对已竣工验收的房地产项目，凡转让的房地产
的建筑面积占整个项目可售建筑面积的比例在85%以上的，税务机关可以要
求纳税人按照转让房地产的收入与扣除项目金额配比的原则，对已转让的
房地产进行土地增值税的清算。具体办法地方规定。 

（5）  

4、 开发商对于属于业主共有或无偿转移给政府或公益事业单位的由其开发建造的与
清算项目配套的居委会和派出所用房、会所、停车场（库）、物业管理场所、变
电站、热力站、水厂、文体场馆、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医院、邮电通讯等公
共设施的成本和费用可以扣除；但建成后有偿转让的，应计算收入，并准予扣除
成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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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手房转让时的土地增值税 

（一） 个人房屋交易的增值税 

1、 《细则》第 12 条：个人因工作调动或改善居住条件而转让原自用住房，经向税务机关申

报核准，凡居住满五年或五年以上的，免予征收土地增值税；居住满三年未满五年的，减

半征收土地增值税。居住未满三年的，按规定计征土地增值税。 

2、 1999 年的财税[1999]210 号第三条规定：对居民个人拥有的普通住宅，在其转让时暂免征

收土地增值税。 

3、 财税〔2008〕137 号规定，个人转让住房免征土地增值税。本规定未区分普通和非普通住

房。 

4、 根据上海市沪地税流[2002]603 号对于个人出售办公用房､商业用房､生产用房等非自己居

住用房(以下简称非居住用房),应按规定金额缴纳营业税,按规定缴纳土地增值税､各种附加

和个人所得税。 

（二） 企业的房屋交易的增值税 

对于企业持有的房地产转让时，按照规定征收土地增值税。 

四、 股权转让仍然须缴纳土地增值税 

如果持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司主要资产即该土地使用权，其股东通过转让其全部股权
的方式规避土地增值税的，根据2000年国家税务总局的批复意见，该等情况下仍应
征收土地增值税。 

五、 房地产作价出资和土地增值税规避 

1、 根据财税字［1995］48号第一条：对于以房地产进行投资、联营的，投资、联营
的一方以土地（房地产）作价入股进行投资或作为联营条件，将房地产转让到所
投资、联营的企业中时，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对投资、联营企业将上述房地产
再转让的，应征收土地增值税。 

2、 根据财税[2006]21号，房地产作价入股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开发企业一起开发的
房地产进入投资入股的，均不适用上述免征政策，而应照章征收。 

六、 赠与或继承方式转让房地产的增值税问题 

1、 《细则》第二条，以继承、赠与方式无偿转让房地产，不征土地增值税。 

2、 “赠与”的范围：根据财税字［1995］48号第四条：直系亲属或承担直接赡养义务
人之间的赠与；以及所有人对非营利性机构或公益机构的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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